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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姚安县城市住宅小区

地下车位（库）确权登记有关问题

指导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

姚政规〔2023〕3 号

县直有关部门：

《姚安县城市住宅小区地下车位（库）确权登记有关问题的

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姚安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2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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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安县城市住宅小区地下车位（库）确权登记

有关问题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为维护姚安县城市住宅小区地下车位（库）权利人合法权益，

依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

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订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住宅小区开发建设项目经依法批准利用地下空间按规划

配建地下车位（库）（不含人防工程，下同），用于停放机动车

且能明确划分车位，具有独立空间的地下车位（库），可以办理

不动产登记。

原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时，未明确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

使用权人按照已经批准的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一并配建地

下车位（库）的，视为已一并取得配建地下车位（库）的地下空

间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二、地下车位（库）土地用途、使用期限，依据国有建设用

地出让合同、供地批文等认定。

多用途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配建地下车位（库），与地上建

筑物配建比例明确且按用途在空间上能够明确区分的，其土地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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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、使用期限按对应地上建筑物的土地用途和使用期限认定；在

空间上不能够明确区分的，按地上建筑物使用期限最长土地的用

途和使用期限认定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下建筑物所有

权登记，应当在权属证书中注明“地下土地使用权”及“地下建

筑物”字样。

三、配建地下车位（库）原则上以“个”划分定着物单元，

每个定着物单元与所在国有建设用地宗地设为一个不动产登记

单元。地下车位（库）规划参数以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和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审定的规划方案图为准。属于人防工程设施部分

的，以人防主管部门批准的人防图为准。

四、规划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地下车位（库），不得出售、

出租。

建筑区划内规划建设的地下车位（库）应当优先满足本建筑

区划内业主的需要，地下车位（库）对外预（销）售的，需办理

预（销）售许可（本《指导意见》正式试行之前已销售或赠与的

地下停车位（库），未办理预（销）售许可的由主管部门完善预

（销）售许可手续）。销售或赠与的地下停车位（库）需单独签

订合同，并进行网签销售备案，开具不动产销售发票，缴纳相关

税收后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。

申请配建地下车位（库）首次登记的，原则上与地上建筑物

一并申请，配建地下车位（库）和地上建筑物一并转让的，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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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申请办理转移登记。

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已办理转移登记，其所有权人因购买、赠

与等实际使用配建地下车位（库），该地下车位（库）已办理首

次登记的，由转让双方持购买合同、不动产销售发票、税收缴纳

凭证申请办理地下车位（库）转移登记：1．原购买住房又购买

地下车位（库），在签订购房合同时，一并签订了购买地下车位

（库）合同并实施了网签备案，同时开具了住房和地下车位（库）

的不动产销售发票并缴纳税收的可办理地下车位（库）转移登记；

2．购买住房时赠送地下车位，在签订合同时，一并签订了赠送

地下车位（库）的条款，同时进行了销售合同的网签备案，开具

不动产销售发票时，一并标注了地下车位（库）的建筑面积，税

务部门出具赠送的地下车位（库）完税凭证的可办理地下车位

（库）转移登记；3．单独购买地下车位（库），签订了自制的

销售合同，未进行网签备案的需进行网签备案，开具不动产销售

发票，缴纳相关税收后方可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。

项目主体单独申请配建地下车位（库）首次登记的，应提交

规划配建地下车位（库）的相关资料、竣工验收、不动产测量成

果等材料。

六、登记机构已获取地下车位（库）符合规划和竣工验收材

料、调查或测绘报告等材料的，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。

七、未单独办理地下空间土地供应手续，经依法批准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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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相关规划许可内容、建设标准，不计算容积率、不计土地出

让价款的配建地下车位（库），已建成属于结建（结合城市新建

民用建筑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，简称“结建”）地下空

间项目且按照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（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）

审定实施建设的，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依法确定为地表建设项目

主体。地上、地表空间的建筑物土地使用权面积分摊按原分摊办

法执行，地下空间的建筑物土地使用权面积分摊按地下建筑物层

数、地下车位（库）建筑物面积及实际占地面积分别分摊。

八、地下空间的不动产权利登记应当在登记簿及权利证书中

规范记载地下空间有关信息。

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生效。试行期间，上级国家机

关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
